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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依据流域生态治理阶段，针对跨省重要

水源地生态补偿，提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等3个阶段分担比例确定的思路。试行阶段以污染控制和水

质改善为目标，补偿资金由流域上游、下游、国家三方共同分担，且在3年期间国家分担比例逐渐降低；修复阶段以

生态资源保护为主，补偿目标是水质与水量同时达标，分担比例以上游、下游水量分配作为依据，双方共同承担；稳

定阶段以上下游互利双赢、绿色发展为目标，以机会成本的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分担依据。通过对九洲江流域鹤地

水库生态补偿的实证研究，补偿资金在 3 年试行阶段上游广西、下游广东、国家三方承担的比例分别为：第一年

25.00%、25.00%、50.00%，第二年 28.50%、28.50%、43.00%，第三年 33.30%、33.30%、33.30%。修复阶段广西、广东、

国家分担比例为39.30%、53.60%、7.1%；稳定阶段广西、广东分担比例为48.60%、51.40%。本文为确定九洲江流域

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提供参考，并可为建立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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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域生态补偿是一项重要的流域环境治理手

段，通过协调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将流域

环境功能使用的外部成本内部化[1]。实践证明，生

态补偿政策在解决流域水质冲突方面取得了明显

效果，特别是在保护水源地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如新安江、东江、汀江-韩江、九洲江、滦河等流

域生态补偿[2-6]。水源地生态补偿经常涉及跨省生

态补偿问题，在实践中不仅面临补偿标准的问题，

而且涉及上下游省份的补偿资金分担比例问题。

当前，国内研究大多关注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而

忽略了上下游生态补偿资金的分担比例问题。事

实上，生态补偿标准的测算回答了保护水资源需要

多少补偿资金，分担比例回答的是如何分担这些补

偿资金，这是落实生态补偿资金的关键。根据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7]的要求，遵循“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

治”的原则，以地方补偿为主，国家财政给予支持。随

着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推进，特别是国家财政

资金在生态补偿中逐渐退出，无疑增加了上、下游

省份的分担比例，分担比例问题在实践层面显得越

来越突出。因此，在实践中如何合理公平地制定

上、下游政府分担比例，是当前生态补偿中面临的

重要问题。

水源地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方面的研究已取得

一些初步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借鉴。①将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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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水量比重、上下游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等作

为分担比例确定依据。如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

态补偿，将受水区的调水量、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

大支付能力等指标，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分担

依据[8-11]。分别依据分配水量所占调水量的比例、调

入水量比重和GDP比重的均值等作为南水北调中

线受水区（河南省、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的分担

比例[12]。闽江流域采用取水量比重、GDP比重修正

后的支付意愿（生态重建成本分摊法）确定上游福

州和下游南平的分担比例[13]。②将水量与水质同时

作为分担比例依据，实行多来水、多奖励的机制，根

据来水量确定上下游分担比例。如采用水量分摊

系数和水质修正系数确定上下游补偿资金分担比

例，东江源国家级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的研究采用

水量、水质和用水效益等确定上游江西和下游广东

的分担比例[14]。已有研究表明，跨省流域生态补偿

上下游分担比例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到上游为下游

提供的水量，还要考虑上下游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

异、用水效益等因素，兼顾公平和效率。九洲江是

跨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广东省两省的

独流入海河流，在广西出境后流入广东省的重要水

源地鹤地水库，该水库承担着湛江市 400万人的饮

用水，九洲江被沿江地区人民称为“母亲河”。近年

由于上游广西生猪养殖对饮用水源造成威胁，2015

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7]将九洲江流域

作为跨地区生态补偿试点之一。本文借鉴已有研

究成果，结合研究区生态补偿特点和补偿内容，探

讨九洲江流域水源地保护的生态补偿分担模式，为

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依据。

2 分担比例确定思路
目前流域的水源地生态补偿分担模式，以国

家、上游政府和下游政府等三方共同分担模式为

主，补偿资金由国家和上、下游政府分担，并体现出

以下特点：①第一轮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分担比例以

国家占比最高，新安江生态补偿涉及安徽省和浙江

省，汀江-韩江流域涉及福建省和广东省，东江流域

涉及江西省与广东省，滦河流域涉及河北省与天津

市，试点期间国家、上游、下游分担比例均为

60.00%、20.00%、20.00%。②国家分担比例呈现逐

步降低的趋势，如新安江是中国试点较早的流域，

第一轮试点为2012—2015年，第二轮试点为2016—

2018年，国家分担比例由第一轮的60.00%下降到第

二轮的第一年 50.00%、第二年 43.00%、第三年

33.30%，呈现出国家财政资金在生态补偿分担比例

中逐渐降低的趋势。③试点期间上、下游分担比例

相同。从已有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实践看，在试

点期间，只有潮白河流域生态补偿上下游分担比例

不同，上游河北省、下游北京市分担比例分别为

14.30%、42.80%，除此之外，其余流域的生态补偿

上、下游分担比例相同，其中试点期间第一轮上、下

游分担比例均为 20.00%，新安江第二轮试点期间

上、下游分担比例第一年相同为 20.00%，第二年相

同为28.50%，第三年相同为33.30%。

从中国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的实践看，以国家财

政为分担主体的模式具有强制性和易于实施的优

点，但是不具有长期性[15]。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是

如何解决长效补偿机制问题,也就是最终实现流域

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纵观全球流域生态治理经验和实践，流域生态

治理大多经历了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过程，在不

同阶段制定重点保护目标，成功解决了流域治理问

题。如莱茵河流域生态修复经历了水质恢复、生态

修复、提高补充等3个阶段[16]；日本琵琶湖流域生态

系统的修复与重建经历了水质保护、水质保护与水

源涵养、水源涵养与景观保护等阶段[17]。近年，围绕

生态补偿的阶段性问题展开了研究，如从生态补偿

的投入、支付能力、公众对生态补偿的需求角度，将

水源区生态补偿划分为建设阶段、维护阶段、分配

阶段、完善阶段、优化阶段等 5 个阶段 [18]；将草原

生态补偿按照直接成本、机会成本、生态服务价值

等划分为5个阶段[19]。从公众对于森林生态价值的

认识角度，有学者根据一级、二级主导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潜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等，将森林生态补

偿划分为 3个阶段[20]；也有人基于县域尺度和超县

域尺度提出狭义和广义生态补偿，将生态补偿划分

为 4个阶段[21]；或从生态补偿标准测算角度提出了

流域生态补偿的3个阶段[22]。上述生态补偿阶段划

分，大多基于补偿主体、补偿能力、公众意愿以及测

算方法等角度展开，忽略了补偿目标、补偿对象的

特征和需求，事实上生态补偿更需要关注的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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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本身恢复的自然规律及其过程的需求，需针对

生态系统恢复的阶段性特征制定相应的生态补偿

模式，以解决生态系统恢复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的

长效机制。当前在中国流域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

需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统筹处理水生态环境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23]。为此，本文依据流

域生态治理的阶段，并结合流域生态文明建设理

念，提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的生态补偿

分担模式（图1）。

2.1 试行阶段

试行阶段是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的尝试阶

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改善水源地水质，生态

补偿内容以控制重点污染源和削减污染物排放量

所需要的污染治理成本为主。考核标准以水质达

标为关键。补偿金额与分担比例是在中央政府的

主导下，上、下游政府通过双方协商确定。试行阶

段水源地政府和受水区政府都有开展水源地生态

补偿的意愿，双方政府尝试开展生态补偿，期限较

短，一般为 3 年，如新安江、九洲江等第一轮试点。

一般采用国家为主，上、下游平等分担的原则，如汀

江-韩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广东、福建共同出资，

2016、2017年两省每年各出资1亿元，中央财政依据

水质达标率和污染物浓度双考核目标完成情况提

供奖励资金 5.99亿元，上游、下游和中央的分担比

例为 20.00%、20.00%和 60.00%。东江流域江西、广

东两省每年各出资 1亿元，中央财政依据考核目标

完成情况给上游江西省 9亿元，上、下游、中央的分

担比例为20.00%、20.00%和60.00%。

2.2 修复阶段

修复阶段是对水源地生态环境开展水源涵养、

生态保护与恢复的时期，生态补偿的内容是生态与

资源保护成本，生态补偿的目标是水质与水量同时

达标，为上、下游以及生态系统等水权益体提供清

洁的水源，期限一般为5~10年。水资源在生态系统

与经济社会系统的一级分配，以及上游水权益体和

下游水权益体的水量分配等可作为生态补偿分担

比例的依据。如潮白河流域除了将水质作为分担

比例依据，并将水量也作为分担比例依据，制定水

质、水量联合监测方案。其中水量考核以多年平均

入境水量为基础，实行多来水、多奖励的生态补偿

机制[24]。

2.3 稳定阶段

稳定阶段要求水源地水质、水量稳定达到协议

规定标准，水源地生态环境维持较好水平，并维持

稳定，进入了生态补偿的长效激励机制阶段。为下

游提供清洁的水源，上游地区要求执行高于一般要

求的产业准入门槛，在优化产业结构上付出成本和

代价，生态系统需实施更严格的用途管制等，上游

地区因此会丧失一定的发展机会。这一阶段的关

键是避免因保护水源地而造成上、下游的经济发展

不平衡加剧。补偿内容是补偿上游放弃的经济发

展的机会成本，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理念下区域发展

权的公平化，实现上下游地区的互利双赢协同发

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机会成本不是

一种实际支出，而是失去的收益，是一种潜在的收

益，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放弃的经济收入和丧失

的发展权[25]。机会成本的测算目前尚未形成共识，

大多基于宏观角度估算，以人均GDP、人均可支配

收入、人均财政收入等为指标，以相邻地区、经济发

展模式类似地区、所在省份或全国等为参照地区，

采用参照方法计算水源地因放弃经济发展的机会

成本，具体方法参见文献[26-27]。这一阶段生态补偿

分担比例依据水源地与参照区主要经济指标的差

异确定，可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承担较低的

补偿费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承担较多的补偿

图1 流域分阶段生态补偿分担模式思路

Figure 1 A model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of riv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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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的原则。借鉴已有文献机会成本大多采用

GDP 指标 [27]，本文选取人均 GDP 指标。计算公式

如下：

P =(G0 -G)× N （1）

式中：P为年补偿金额（年发展机会成本），万元/年；

G0 为参照地区人均 GDP，元/人；G 为保护区人均

GDP，元/人；N为保护区的总人口，万人。

3 九洲江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分担模式
3.1 水源地概况

九洲江是跨桂粤两省（区）的独流入海河流，流

域包括广西玉林市陆川县8个镇、博白县2个镇，以

及广东省湛江市、廉江市。鹤地水库位于九洲江流

域中游湛江市、廉江市河唇镇（21º37'N、110º18'E），

库区跨越广西陆川县、博白县和广东廉江、化州4个

县市。鹤地水库水面面积90.00%属于广东省，为广

东省第二大水库，是广东省重要饮用水源保护区，

为湛江市 400万人口的饮用水水源地。近年来，九

州江流域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流域用水关系日趋紧

张，用水矛盾日益突出。上游广西境内陆川县与博

白县是生猪养殖大县，生猪养殖规模持续增长，

2013年生猪养殖规模216.73万头，养殖业产值超过

90 亿元，养殖业收入一度占农户收入的 90.00%以

上。由于该地区养猪业具有分散、面广、规模小等

特征①，养殖产生的粪污难以治理，从而造成水体的

污染，致使广西出境断面水质超标，进而影响鹤地

水库饮用水安全，为此，2015—2017年，广西、广东

两省（区）共同设立九洲江流域水环境补偿资金，广

西、广东各出资3亿元，中央财政依据水质年度考核

结果，提供专项资金 9 亿元，三方分担比例分别为

20.00%、20.00%和 60.00%。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以

来，九洲江干流水质显著改善，广西出境断面水质

达 标 率 由 2014 年 的 58.30% 提 升 到 2016 年 的

91.70%。然而，2016年九洲江 34条支流仍有 21条

支流水质未达标，对省界断面水质的稳定达标存在

潜在的威胁。未来随着中央财政在生态补偿中分

担比例的逐渐降低，上下游之间如何分担生态补偿

资金，如何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机制成为广西与广东

共同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3.2 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分阶段分担比例确定

根据前文提出的分阶段水源地生态补偿分担

模式（图 1），将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分为 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试行阶段（2018—2020年）；第二阶段为

修复阶段（2021—2025 年）；第三阶段为稳定阶段

（2025年以后），确定不同阶段的分担比例。

3.2.1 试行阶段分担比例

九洲江流域试点期（2015—2017 年）生态补偿

主要以畜禽养殖污染控制为主，生态补偿资金上

游、下游、中央政府的分担比例分别为 20.00%、

20.00%、60.00%。试行阶段（2018—2020年）仍然以

污染控制为主，包括养殖业污染控制、种植业污染

控制、生活污水治理、生活垃圾治理等，采用成本核

算方法计算，需要投入的污染治理和控制成本合计

约 27.84 亿元，另外每年运行成本约 1.34 亿元。通

过上述污染治理和控制，可削减化学需氧量（COD）

12608.87 t，并且要求 100.00%的散养户从传统养殖

转变为过渡养殖模式，100.00%的规模户从过渡养

殖升级为高架床养殖模式，养殖小区示范点建设全

部完成，10个镇均有养殖小区，建设10座有机肥厂，

病死畜禽处理率达 100.00%。有机肥替代率达到

40.00%，生活污水处理率达100.00%，生活垃圾处理

率达到100.00%②。

依据新安江流域第二轮生态补偿分担比例，确

定九洲江流域试行期（2018—2020 年）生态补偿分

担比例。新安江是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

制试点，第一轮试点收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28]，《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2015）[7]和《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2016）[29]均明确要求，继续推进新安江流域水环境

补偿试点，新安江第二轮试点期间（2015—2017

年），其中中央财政以 4亿元、3亿元、2亿元逐渐降

低方式进行补助，2018年退出，国家分担比例由第

一轮的60.00%下降到第二轮的第一年50.00%、第二

年 43.00%、第三年 33.30%。据此确定九洲江上游、

下游、中央政府在试行阶段生态补偿分担比例为：

① 玉林市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院, 广西大学. 玉林市九洲江流域养殖业发展规划(2013—2020). 2015.
②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环境保护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广西九洲江流域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规划.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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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25.00%、25.00%和 50.00%；第二年 28.50%、

28.50%和43.00%；第三年33.30%、33.30%和33.30%

（表1）。

3.2.2 修复阶段分担比例

修复阶段（2021—2025 年）以九洲江流域上游

10个镇的生态与资源保护建设为主，目的是为下游

提供清洁的水源、充足的水量。生态与资源保护工

程包括水源涵养工程、节水工程、河道生态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生态修复工程以及环境监管能力建设

等。通过上述工程，水源涵养林面积可增加 41 万

亩，水土流失面积减少141.44 km2，节约水资源2442

万 m3，枯水期生态补水 1500 万 m3，生态堤岸增加

46.97 km，河滨岸带增加258 km，人工湿地面积增加

1122 km2，修复受污染土壤 3.5万亩，可基本达到水

资源良性循环，保证提供清洁水源，以保障鹤地水

库供水量。上述生态与资源保护成本合计需要约

38.20亿元，是这一阶段的生态补偿资金，平均分配

到修复阶段（设定为5年），每年为7.64亿元，运行成

本约1.36亿元。

九洲江流域内多年平均降雨量 1588 mm，多年

平均径流量约28亿m3，鹤地水库水面面积122 km2，

约90.00%属于广东，集雨面积共1491 km2，仅7.40%

在广东，92.60%分布在广西。按照40.00%水资源开

发利用率计算，上游广西经济社会系统允许用水量

约为11亿m3，据1959—1990年32年径流资源统计，

上游多年平均进入鹤地水库径流量约 15亿m³。在

水质达标的前提下，按照水量分摊比例确定上下游

分担比例，即上游广西用水量、进入下游水库的水

量与多年平均径流量的比值作为计算结果，则上、

下游生态补偿分担比例为 39.30%、53.60%，中央分

担比例为7.10%（表1）。

3.2.3 稳定阶段分担比例

九洲江上游陆川县和博白县 2013年第一产业

比重超过20.00%，2009—2013年陆川县和博白县连

续 5年生猪存栏量持续增长，2013年生猪养殖量达

到 216.73 万头，当年 2 县养殖业产值超过 90 亿元，

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过 70.00%，占当年 GDP 产值

47.60%。生猪养殖业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

动畜禽养殖相关产业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

2013年陆川县有45万农村劳动力从事生猪养殖业，

占总人口的43.00%，当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突破

8000元，较2012年增长13.80%。可见，生猪养殖业

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2015—2017年生态补偿试点期间，九洲江流域限制

生猪养殖，由于禁养、拆迁共减少养殖生猪约 30万

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49亿元，加之养殖业转型

升级、规模化养殖业运营培训、替代产业职业技能

培训、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产业扶持等，在生态补

偿的初期 3年牺牲了发展机会，使得上下游在人均

GDP、财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上有较

大差距。2005—2014 年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之前广

西与广东人均GDP每年差距约23547元，与全国差

距约9865元，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2016年、2017年

广西与广东人均 GDP 差距分别增加到 34760 元和

42987元，与全国差距分别增加到 15963元和 21558

元。对比九洲江流域上游（指广西境内所属2县）地

区与下游湛江市生态补偿前后 GDP 产值，2005—

2014 年生态补偿政策实施之前 GDP 差距平均约

1279 亿元，人均 GDP 每年差距约 4821 元，2015—

表1 九洲江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

Table 1 Shared proportions of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f Jiuzhoujiang River basin

阶段

试行阶段（3年）

修复阶段（5年）

稳定阶段（长期）

补偿内容

污染控制成本

生态与资源保护成本

经济发展差距保持稳定

分担比例

确定依据

参考新安江第二轮

分担比例，三方承

担，国家逐渐减少

上下游水量分配

上下游人均GDP

上游、下游、中央

分担比例/%

第一年：

25.00、25.00、50.00

第二年：

28.50、28.50、43.00

第三年：

33.30、33.30、33.30

39.30、53.60、7.10

48.60、51.4、0.00

上游、下游、中央

分担金额/亿元

第一年：2.66、2.66、5.31

第二年：3.03、3.03、4.57

第三年：3.54、3.54、3.54

每年：3.54、4.82、0.64

每年：21.56、22.81、0.00

补偿金额/亿元

合计27.84

运行成本每年1.34

合计38.20

运行成本每年1.36

每年4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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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开始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后平均差距约 2355

亿元，增加了0.8倍，人均GDP平均差距约6105元，

增加了0.3倍（图2）。

根据前文所述研究思路，生态补偿进入稳定阶

段，生态补偿的重点应该关注上下游的经济发展不

平衡问题，以体现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以及绿色

发展理念。因生态保护要求而放弃经济发展的机

会成本，是这一阶段重点考虑内容，也即生态补偿

是为了避免上下游的经济发展不公平问题。鹤地

水库主要为下游广东省湛江市的城市供水，因此，

本文以湛江市为参照区，依据人均GDP指标，采用

式（1）计算上游机会成本，计算结果为 44.37 亿元。

意味着每年需要补偿 44.37 亿元，才能保证上游与

下游湛江市的经济协同发展。依据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差异，经济水平越高，承担补偿资金比例越高

的原则，将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上游广西、参照区

湛江市 2012—2014年 3年人均GDP的平均值作为

分担比例依据，则上游广西和下游广东分担比例为

48.60%、51.40%（表1）。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流域生态补偿分担比例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

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提出了跨省流域水源地

生态补偿的分担模式，并以九洲江流域为例进行研

究，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流域生态治理的阶段性特性，本文提

出试行阶段、修复阶段、稳定阶段等3个阶段分担比

例的确定依据，试行阶段“水质达标为主”、修复阶

段“水量分配为主”、稳定阶段“上下游地区的互利

双赢，绿色发展”的分担比例确定思路，突出不同阶

段生态补偿的特点和关键。在试行阶段、修复阶

段，上游、下游、国家三方共同承担，且国家承担比

例逐渐下降；稳定阶段，将以上游、下游共同承担为

主，并遵循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承担较高比例，

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承担较低比例的原则，以体

现生态补偿的公平性、合理性和长期性，为生态补

偿分担比例的制定提供依据。

（2）根据本文研究结果，九洲江流域试行阶段

以污染控制成本为主，分担比例上游、下游相同，第

一年为25%、第二年为28.5%，第三年为33.3%，中央

财政分担比例分别为 50%、43.0%，33.3%。修复阶

段的重点是通过生态保护工程，为下游提供清洁的

水源，以水资源分配量作为分担比例依据，上游、下

游、中央分担比例分别为 39.3%、53.6%、7.1%，以下

游分担为主，中央分担比例进一步下降。稳定阶段

体现长效补偿机制，采用上游和下游参照区人均

GDP 作为分担比例的依据，上下游分担比例为

48.60%、51.40%，以下游分担为主，中央财政退出。

4.2 讨论

本文就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在长效补偿机制的资

金保障、不同阶段分担比例、以及分担比例的依据

等方面，有更多的学者参与研究。

（1）九洲江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是一个长

期系统工程，需要后续资金支撑。未来在中央财政

补贴减少之后，地方财政压力将进一步增大，特别

是下游广东省需承担更多的补偿资金，增加横向转

移支付，扩大生态补偿资金额度，拓宽其资金来

源。在拓展资金渠道方面，可采取以下措施：①水

价和水电收入补偿。可从下游鹤地水库供水或发

电收益中提取一部分费用作为生态补偿资金。②
排污指标有偿使用。对直接向环境排放且占用化

学需氧量排放指标的排污单位征收排放指标有偿

使用费。收取的费用用于九州江流域污染治理和

生态保护。在资金管理方面，完善补偿资金筹集与

使用机制。一是借鉴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经

验，试行阶段中央设置财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引

图2 2005—2017年九洲江上游与湛江、广西、

广东、全国人均GDP变化趋势

Figure 2 Per capital GDP of the upstream area of Jiuzhoujiang River

basin and Zhanjiang City, Guangxi Province, and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200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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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由中央财政和两广共同设立九洲江流域水环境

补偿专项资金。成立专项资金（基金）管理委员会，

确定生态补偿资金使用优先领域，并对资金使用效

果作出评估。建立相对透明的资金使用和监管机

制，提高生态补偿金使用效率，并降低行政监管成

本。建立科学合理、高效透明的补偿资金使用绩效

评价体系与监督机制。

（2）随着生态补偿标准测算方法的日渐成熟，

未来生态补偿研究的重点将逐渐转向生态补偿分

担模式的研究，随着国家财政资金在生态补偿中逐

渐退出，生态补偿的承担者将以上、下游政府为主，

因此合理公平制定两者的分担比例，以及制定生态

补偿的长效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面临的重大挑

战，本文借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根

据新安江第二轮试点的分担比例，确定了本文试行

阶段分担比例，以上下游水量分配作为恢复阶段分

担比例依据，以上下游人均GDP指标作为稳定阶段

分担比例依据，可为研究区建立长效生态补偿提供

参考。由于对该方面研究可借鉴文献不多，本文仅

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还有许多有待深入研究和探

讨的问题，如稳定阶段机会成本以GDP指标作为分

担比例，本文仅是从宏观方面提出一个基本的思

路，对于不同地区，可以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也可

以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财政收入等作为指

标。此外，机会成本的其他内容，如上游广西境内

因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受到影响的人口（如养殖户、

企业失业人员等）的就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机

会成本，本文未予以考虑，也是需要下一步深入研

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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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Jiuzhoujiang River Basin

WANG Xiqin1, GAO Jia1, MA Shuqin2, LIU Zigang3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Institute of Water Environment, 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3. 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Determining the proportion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ssue in the

practice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ges of river pollution control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 model of three stages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sharing is proposed, which involves the trial stage, the restoration stage, and the

stabilization stage. In the trial stage, the goal is pollution control and water quality improvement.

Cost is shared by the upstream area, the downstream area,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roportion afford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ll decline in three years. In the restoration stage,

the goal i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water quality and quantity sh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at the same time. Cost is shared by the upstream area and the downstream area

according to the amount of water allocation. In the stabilization stage, the goal is to achieve a win-

win situ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areas. The proportion of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is determined by the opportunity costs of the upstream area. A case

study of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in Jiuzhoujiang River basin shows that, in the trial

stage, the proportion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upstream Guangxi Province, the downstream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year is 25.00%, 25.00%, and 50.00%,

in the second year is 28.50%, 28.50%, and 43.00%, and in the third year is 33.30%, 33.30%, and

33.30%. In the restoration stage, the proportion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upstream area, the

downstream area,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39.30%, 53.60%, and 7.10%. In the stabilization

stage, the proportion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of the upstream and the downstream governments is

48.60% and 51.40%. The results can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of long-term watershed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ystem, and it can also be a reference for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responsibility

sharing of the Jiuzhoujiang River basin.

Key words: river basin; water source area;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sharing model; Jiuzhoujiang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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